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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某著名高校的水科学研究
院通过15年科研攻关，成功研究出一
种纯物理制水法，一举革新了全世界
沿用上百年的化学制水法。这一创
新技术不仅可以保障水质安全，把水
质提高到健康水平，而且由于是全密
封生产，还从根本上破解了供水管网
的二次污染这一世界性难题。

但是，这一创新在推广应用中却
陷入尴尬，而且遭遇的难题让人哭笑
不得。传统制水工艺为了抑制水里
的微生物，必须使用化学药品消毒，
现在世界通用的消毒剂是次氯酸
钠。但是由于新制水技术所出的水
与管网根本就没有微生物存在，因此
无需化学消毒。“可出水没有余氯，就
被判定为不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
准。”发明人无奈地说。

这样的现象是相对落后的标准
制约创新的典型案例，值得我们深
思。

只要是创新，就会破除一些条条
框框，往往越是重大的创新，对传统
标准的冲击也会越大。今天，我们鼓
励创新，就不能把所有的现行技术标
准都当成金科玉律，而要一定程度上
允许新技术去挑战、改变某些旧的标
准，只有这样，才不会让旧的标准成
为阻挡创新的绊脚石。

比如，汽车发明以前的马车时代，世界通行的交通规
则是左行。这是因为多数人习惯于用右手，古代骑士都是
右手持剑，左手持缰。驭手驾马车，一般也都是右手持鞭，
左手持缰。遇到紧急情况，左右手这种分工往往使车辆向
左更容易，所以左行就更有利于安全。而汽车出现后，由
于换挡等操作使用灵活的右手更方便，所以左舵车是主
流，右行更有利于交通安全，所以大多数国家就修改了旧
标准，改为右行。这其实正是汽车这一创新成果，颠覆马
车时代旧规则的很好案例。

一般而言，往往是创新在先，标准在后，标准的修改常
有滞后性。比如上述提到的左右行，是先有汽车，后有适
应汽车的规则出现。那么，在旧标准修改前，一边是标准、
一边是创新，我们是应该大胆鼓励创新，还是严守标准？
回答这个问题，的确需要一点智慧和勇气。

其实，在我们这个特别提倡创新的时代，想明白一个
道理，做出正确的选择也不难。那就是我们始终不要忘记
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到底是什么。是四平八稳地以不
犯错误为最高原则，还是一切以党和人民的事业为重。明
确了这个出发点，做出正确的抉择并不难。

回顾改革开放40多年的光辉历程，无论是小岗村还
是深圳蛇口，都是当事人甘冒巨大风险，大胆地先行、先
试，为后人闯出一条成功之路。经济体制的改革尚能如
此大胆探索，走出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对于科学技
术上的创新，我们也应以更大的勇气和热情去拥抱、去
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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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工作与
休假冲突，领导
喊你回来上班，
你 会 怎 样 选
择？普通人的
答案一般都是：
虽然心里有一

千万个不情愿，但班还是要加的。浙江义乌一位姑娘
面对领导“公司大于个人，把行程取消”的要求，一气
之下选择辞职，引发网友热议。

围观者看待这一状况，心情
是复杂的。一方面，不少人认为
这个举动很“解气”。这位姑娘

“能为自己而活”，是干了自己想
干而干不了的事；但另一方面，也
有人认为她太冲动了，甚至有点
小题大做。不过，不论是哪种立
场，都有意无意忽视了这个现象
背后的真问题——一边是早已安
排好的旅程，一边是公司强势的
加班要求，如果员工不愿意加班，
除了“一辞了之”，还有正常的解
决办法吗？

客观分析，公司遭遇突发状
况，要求员工临时补位，这也不算
是什么苛刻要求。问题是，既然
是加班，相关的权益保护补偿就
应该事先说明，不由分说丢出一

句“公司大于个人”，要求员工取消旅程，这不仅显示
出公司领导情商不够，恐怕也说明该公司的管理文化
或多或少有问题。从这个角度说，公司其实是处于被
动的、“理屈”的状态，但是在现实中，面对如此“霸道”
的公司要求，员工可能恰恰少有商量的空间。这才是
员工怒而辞职背后的本质原因。

有不少分析将这一现象的重点放在“90后”姑娘
的身份上，认为“一言不合就辞职”的做派，是属于“90
后”年轻人的特性。比如他们家庭条件相对较好，不
必完全为了生存而工作，所以对于自感不公平的公司

要求会有更大的反抗能力。在正常语境下，领导直接
以“公司大于个人”的理由来要求员工无条件取消旅
程回公司加班，员工本可以理直气壮地维权，或者说
与公司找到折中的办法，而无须以单方面“不干了”来
回应。与其说这是“90后”的特有表达，不如说是一种
长期以来的职场“潜规则”，如司空见惯的加班文化、
模糊的公私界限等，在“90后”这样的“新新人类”面前
出现了不适。

当然，也无须夸大这种潜规则与年轻人的冲突
感。正如网友所言，这和所属年龄段无关，只和是否
已婚、是否有车贷房贷和娃有关，只要未婚有能力的，
我觉得都有说这话的硬气。换言之，它的出现其实有
相当的偶然性。而这，恰恰又是让人五味杂陈的。按
理说，面对公司方面过度的加班要求，在维护自身合
理权益的角度，任何员工其实都有权利提出自己的不
同意见。可在现实中，碰到这种情况说“不”，要么只
能是员工主动选择“撂挑子”，要么是等着被“炒鱿
鱼”，这说明劳资双方的正常权利边界并没有得到足
够清晰的法律划分。而这样一种困境在当前的劳动
权益保障中普遍存在。

不可否认，新生代年轻人由于出生条件和观念的
变化，对于现有的职场文化，确实会表现出相对不一
样的接纳度。这也让一些职场潜规则的弱化和劳动
者权益的保护看到了新的机遇。企业和监管部门也
都应该回应这种新的趋势。理想的职场环境中，劳资
双方本可以有更多“有话好好说”的空间，不必让劳动
者以“不干了”来捍卫自己的权益。如此，企业和个人
才能实现真正的共赢。

劳动权益保障不能只靠辞职

近日，一则
颇为“豪气”的

“万元寻猫启事”
引发关注。而令
人 始 料 未 及 的
是，这件邻里相

助的暖心事，却因酬金兑现闹得一地鸡毛。原来，猫归
原主后，失主没有按承诺支付酬金，反称把钱给了“送
信的人”，双方互不相让，甚至“掐”了起来。如此结局，
让众多观者颇有些五味杂陈。

宠物走丢、财物遗失，发个启事请大家帮忙，这本是
生活中的常事，多数人也愿意将心比心、急人所急。只不
过在这件事中，失主“白纸黑字”将具体情况、报酬金额写
得清清楚楚并公之于众，这事已然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

“邻里互助”“拾金不昧”等道德范畴，而涉及到契约精神。
既有约就应守，既有诺就当践，不能等闲视之。况且按照
法律规定，“权利人悬赏寻找遗失物的，领取遗失物时应当
按照承诺履行义务”。失主违反承诺在先，饰词欺骗于后，
确实“不太地道”。

“丢猫找猫”的小事能受到如此关注，与万元赏金

“吸睛”有一定
关系。可现实
生活中，琐碎小
事很多，却不见
得都会如此“明

码标价”。更多的情况是，双方基于某种默契而达成解
决问题的共识。比如，不小心剐蹭他人车辆，车主不在
现场，留下道歉字条和联系方式；楼上漏水楼下被淹，
主动问询，承担损失……类似纠纷很难在第一时间标
明金额，还需要在后续的交往对接中不断协商。而想
要和气“收尾”，除了公序良俗的制约，更需强调的是双
方主动担责、彼此信任。

互信不可能凭空而来，其前提是守信。眼下社会
流动性空前，传统的人际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
身居城市，街坊四邻多是“熟悉的陌生人”。社区群里
发个通知，虽然会“一呼百应”，可信息畅通的背后，往
往是现实中的素未谋面。这种环境下，维护和谐融洽
的关系，就更依赖于在有限交往中累积起的信任。只
有自己“说到做到”，别人才能以诚相待，而长期的互
信，也必将促进彼此间善意的释放。相反，若总想着反
正互不相识，索性食言而肥，不仅浪费宝贵的善心，更
会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疏离。

中国古人讲“一诺千金”。再先进的交流方式，也
不及一次充满信赖的互动。重信守约，生活里的善
意远比想象中的多。

人人重诺才有诚信社会

李民是个技术男，以钻研技术挑战难关
为最大乐趣，性格内敛，言语不多，对于功名
利禄不争不抢，做出成绩来也不邀功不请
赏。而他的顶头上司是典型的能力欠缺、拍
马屁功夫一流的人，一直刻意压制着能干的
李民，所以李民在公司干了8年，为公司作
出很大贡献，但也只是小小主管。

然而，野百合也有春天。公司新来了一
个总监，火眼金睛，雷厉风行，爱惜人才，不
到3个月就把只会拍马屁和嫉贤妒能的李
民上司给开掉了。于是，李民终于出头，当
上了部门经理。公司一宣布，好多人都替李
民高兴。因为李民不仅有能力，而且人品也
好，性格也善，乐于助人，当主管的时候待手
底下弟兄不薄，跟其他部门配合也融洽。甚
至，他手下的员工比他还激动，嚷嚷着一定
要给他好好庆祝一番。说老大你终于混出

头了，兄弟们趁此机会给你摆几桌，祝贺一
下。李民愉快地答应了。

周末大家找了家不错的饭馆，部门连同
李民现有11个人，还有离职的6个同事听说
喜讯都赶来了，总共17个人，热热闹闹地摆
了两桌，大家一起尽兴地吃啊喝啊聊啊。快
结束时，李民借口上卫生间出去把账结了。
他知道如果他不先结，待会儿员工们肯定跟
他抢着付账。都是好兄弟，何况他升职了，
薪水也涨了，理应请大家。

搞到深夜大家意犹未尽地散场了，李民
刚到家，手机响了，是参加聚会的一个老员
工的转账，数额正好是今天的聚餐费。

紧接着是一条微信：老大，说好我们
给你庆祝的，你干嘛把账结了啊！看不起
兄弟们吗？哈哈。当初你当主管时，就罩
着我们，有好处你分给我们，担责任时你
却一个人扛，我们都认为你是最好的领
导！以后兄弟们还要一起干一起玩呢。
所以今天说好了是我们给你庆祝，这个钱
你必须收下！这是我们16个人的心意！看
完微信，李民眼睛湿了，为有这一帮好兄弟
而感动不已。

职 场 好 兄 弟
——职场纪实系列（58）

据央视财经新闻报道,近日,在同样面
临人口老龄化挑战的日本,一种名为“托老
所”的服务应运而生,而且广受欢迎、发展
迅速,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经过近20年的发展,日本全国已经拥
有了4.3万间“托老所”,在所有养老服务中
发展最快。日式“托老所”之所以如此成功,
关键在于它的模式有效对接了亚洲养老文
化传统,其理念回归了老年生活的本真。

中国和日本同属儒家文化圈,有着根
深蒂固的尊老爱老传统,大多数有子女的
老年人首选的就是家庭养老。除非不得
已,无论是老人自身,还是子女,大多都不会
选择到传统养老院去。在日本,有七成老
年人选择居家养老,而中国,则高达九成。

然而,现代化进程带来了城市生活节
奏的加快,年轻人白天基本没有时间在家
照顾老人。老人在白天基本处于空巢状
态,来自家庭成员的照顾十分有限。正如
新闻中所提及的,老人既没有享受到家庭
养老的亲情温情,也没有享受到社会养老
的互助快乐,但日本推出的“托老所”就很
好地化解了这一难题。老人白天可以在托
老所接受照顾,晚上回家感受家庭温暖。

这样,既能在家庭力量不足时,用社会力量
来补充,又可不用违背自己的传统观念,“住
在家里”。一举两得,不可谓不好。

如果单单是时间和空间的调整,还不
足以让“托老所”如此受欢迎,如此值得在
亚洲推广。还有一个原因则在于它的养老
理念。“托老所”的定位不是全面照顾,而是
以预防为主,帮助老年人尽可能实现生活
自理。传统的养老主要是照顾老人生活、
护理老人健康。这些只是生活表层的需

要,老年人真正需要的是晚
年的陪伴和快乐。而快乐不
能完全依赖于他人或者社会
单方面的供给,更重要的应
该来自于自我的选择。所
以,让生病的恢复自理能力,
让健康的保持健康,让老年
人有自主选择生活的能力,
才是保证老年生活快乐的前
提。就这一点来说,不得不
给日式“托老所”点个赞!

文明是多样的,文明也
是互通的。好的东西,应该
拿来为我所用。目前,中国

养老市场供给和需求不太平衡,需求量很
大,但有效供给并不多。其中,有基础环境
的原因,但更多的还是观念的原因。这种
立足于供给侧改革而诞生的日式“托老所”
未尝不可以作为一个方案用来尝试。当
然,日本的城镇化进程要比我们快,对日式

“托老所”完全照搬是不行的,一哄而上更
是不行的,不断摸索中国人养老的规律,找
出一种适合并切实可行的中国养老模式,
才是学习借鉴的真正价值。

日式“托老所”或成养老新趋势

热点透视

□朱昌俊

□萧 然

□ 本报记者 范建设

□郑宇飞

□陈陟轩

某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职工突

发疾病死亡，因不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
《认定工伤决定书》，公司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告
上法庭。

2016年8月12日，陈某在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所
属项目工地内突发疾病，被送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日死
亡。死亡医学证明书载，直接导致陈某死亡的疾病或
情况为猝死，心源性猝死可能性大，发病至死亡大概
时间间隔约3小时。2017年4月3日，陈某之妻杨某
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工伤认定。2017年6
月1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认定工伤决定
书》，认定陈某的事故“视同工伤”。

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诉至法院，称根据死亡医学
证明、派出所询问笔录，陈某去世时间为早上7点左
右。而公司员工上班时间是早上9点，因此，陈某去
世时不属于工作时间，也不属于为工作做准备的时
间，故不属于法律规定的视同工伤情形，请求撤销《认
定工伤决定书》。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辩称，经调查核实，陈某
发病时间与建筑施工企业日常实际工作时间吻合，符
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关于在工

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
内抢救无效死亡的，属于工伤认定范围的规定。

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诉讼
请求后，该公司上诉至中级人民法院。

中院审理认为，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职工
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
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职工或者其近
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
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据此，2019年8月19日，中院终
审驳回该公司上诉，维持一审法院判决。

那么，陈某上班预备期突发疾病能否视同工伤
呢？日前记者采访了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法官孟
定军，他从法律角度进行了分析。

孟法官告诉记者：本案中，现有证据可以证明
“陈某与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在该公
司工地担任安全员，2016年8月12日，陈某在公司工
地内突发疾病，于当日死亡”的事实，某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认为陈某所受伤害并非工伤，但其所提供的证据
并不能支持该主张，且陈某不存在不得认定为工伤或
者视同工伤的法定情形。某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所作《认定工伤决定书》，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
正确，程序合法，依法应予以支持。

上班预备期突发疾病视同工伤


